[bookmark: _GoBack]附件2
旺苍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比例

	检查方式
	计划类型
	检查完成时限
	牵头实施部门
	检查事项内容
	参与部门
	参与部门事项

	1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抽查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和售卡备案企业
	全年1次
	2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
	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县税务局
	纳税人（扣款义务人）
税收缴纳情况

	2
	外商投资年度报告抽查

	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国投资者

	全年1次
	1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要求确定并实施。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
检查


	
	
	
	
	
	
	
	
	
	
	县税务局
	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国投资者是否在进行信息报告时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误导性或虚假信息的检查

	3
	新车销售市场抽查检查
	汽车销售经销商（主要是新车4S店）
	全年1次
	3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按照《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要求，根据职能职责进行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在售机动车是否获得有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并加贴CCC认证标志，新车交易相关监管的检查

	4
	二手车交易市场抽查检查
	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一般
	全年1次
	3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内容要求，根据职能职责进行抽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5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全年1次
	2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0月31日前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按照《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要求，根据职能职责检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据《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道路交通安全有关法律规范规定，对生产、销售利用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拼装的机动车的，经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罚后，有营业执照的，吊销营业执照。对报废机动车在拆解或者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电器电子等产品，设计使用列入国家禁止使用名录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依法处罚。协同商务主管部门查处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

	
	
	
	
	
	
	
	
	
	
	广元市旺苍生态环境局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并处理相关违法行为。

	
	
	
	
	
	
	
	
	
	
	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对机动车生产企业向回收拆解企业提供技术的监管;配合商务音门对回收拆解企业按国家标准和规定拆卸、收集、储存、运输及回收利用报废新能源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储能设备，将车辆识别代码、动力蓄电池编码、型号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的监。

	
	
	
	
	
	
	
	
	
	
	县公安局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治安状况、买卖伪造票证等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交通运输局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